（十八）
(全銜)○○漁會總幹事成績考核表

	姓名
	
	性別
	
	請假及曠職
	項目
	次數
	日數
	扣分
	獎懲
	項目
	分數

	
	
	
	
	
	事假
	
	
	
	
	嘉獎
	
	增分
	

	出生
	　  年  　月  　日
	
	病假
	
	
	
	
	記功
	
	
	

	到職
	　年　　月　　日
	
	婚假
	
	
	
	
	記大功
	
	
	

	送審
	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
	
	喪假
	
	
	
	
	申誡
	
	減分
	

	職等
	等
	
	遲到
	
	
	
	
	記過
	
	
	

	級俸
	點
	
	早退
	
	
	
	
	記大過
	
	
	

	年功俸
	元
	
	曠職
	
	
	
	
	
	
	
	

	受考人自　填項　目
	重要工作簡述
	

	
	優點

 及 缺點
	

	項目
	細目
	標準
	評分

範圍
	評分
	項目
	細目
	標準
	評分範圍
	評分

	
	
	
	
	目分
	項分
	
	
	
	
	目分
	項分

	工作
	數量
	辦理業務多寡，能否按時完成。
	0-6.25分
	
	
	操行
	忠誠
	是否忠於職守，誠實不欺。
	0-5分
	
	

	
	質量
	內容是否精確，能否推陳出新。
	0-6.25分
	
	
	
	清廉
	是否廉潔大公無私公正不阿。
	0-5分
	
	

	
	時效
	能否把握時間，依限完成工作。
	0-6.25分
	
	
	
	對人
	是否謙謹誠篤
	0-5分
	
	

	
	主動
	能否自動自發，積極從事。
	0-6.25分
	
	
	
	自律
	個人生活是否整飭。
	0-5分
	
	

	
	負責
	能否任勞任怨，勇於負責。
	0-6.25分
	
	
	學識
	學驗
	對本職學識是否充裕，經驗是否豐富。
	0-7.5分
	
	

	
	守時
	是否準時到公、退公。
	0-6.25分
	
	
	
	進修
	能否勤於自修
	0-7.5分
	
	

	
	協調
	能否連繫配合、和衷共濟。
	0-6.25分
	
	
	才能
	肆應
	臨事是否措置裕如。
	0-7.5分
	
	

	
	創造
	對工作有無創造及創見。
	0-6.25分
	
	
	
	發展
	是否有領導才能，前途發展如何。
	0-7.5分
	
	

	理事會總評
	評語
	

	
	評分
	

	中華民國　年　月　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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